
矿产资源基准价款体系的研究及应用
———以莱芜市为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 ０９ ２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１；编辑：程光锁

作者简介： 赵坤（１９８０—），男，山东莱芜人，工程师，主要从事矿山管理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８６６８９５５３３９＠ １６３．ｃｏｍ

赵坤１，辛猛２，亓锦１，张宪尧１

（１．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山东 莱芜　 ２７１１００；２．山东大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在基层采矿权价款征管实践中，因地域条件、矿业权市场、经济状况、人为因素等产生的采矿权价款差异这一

难题，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对经济发展的导向性作用。 结合基层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工作实践，以莱芜市基准价

款体系的建立为例浅析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创新过程。
关键词：矿业权；采矿权；基准价款；矿业权评估

中图分类号：Ｆ４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Ｃ
引文格式：赵坤，辛猛，亓锦，等．基层矿产资源基准价款体系的研究及应用———以莱芜市为例［ Ｊ］．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７４ ７８．ＺＨＡＯ Ｋｕｎ， ＸＩＮ Ｍｅｎｇ， ＱＩＮ Ｊｉｎ，ｅｔｃ．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Ｐｒ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Ｌａｉｗｕ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７４ ７８．

１　 基准价款体系的研究背景

１．１　 矿业权价款征管现状

我国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以来，矿山数量

多、规模小，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较低，生产

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财务核算规范程度

不同，致使在同一时间阶段，相同区域、相同矿种、相
近的开采技术条件、相近的生产管理模式下，评估结

论差异较大，给价款征管工作带来较大难度和困惑，
成为基层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在采矿权价款征管工作

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之一［１－６］。
１．２　 矿业权价款评估的现状

矿业权评估行业诞生仅十年有余，期间虽经历

了由《矿业权评估指南》到《矿业权评估准则》的三

次完善与调整，但相比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矿业

权市场的快速崛起壮大以及矿产品价格的剧烈波

动，评估理论建设和实践还是严重滞后。
建立符合当地矿产资源管理实际、适应当地经

济发展规划的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是在现有国家

矿产资源管理制度下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创新。
该文以莱芜市 １５ 种矿种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

立为例，浅析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创新研究及应

用［７－１１］。

２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研究与建立

２．１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立的可行性

国有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国有土地使用权

施行有偿取得制度，与矿产资源的相关制度有着天

然的相似性。 采矿权的价款征缴可以借鉴国土资源

部门在土地管理过程中设立基准地价的管理模式，
进行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设，以更好的服务于

采矿权的价款征缴工作。

２．２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立的初步设想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矿业权有形市场的建设，推
进采矿权价款的评估和征管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
序，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莱芜市决定在辖区内开展 １５ 个矿

种的基准价款评估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采矿权基准价款在价款征管工作

中的作用，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提出了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立需具有如下的基本

功能和作用：
（１）有利于弥补当前矿业权评估理论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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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的不足，通过定期更新及时调整体系，可以及

时反映矿业权市场中矿业权价款总体水平和变化趋

势，让市场参与各方有相对公允的价值参考，提高政

府和矿业权评估行业的公信力。
（２）将进一步统一全市采矿权价款征收的基

础，提高政府收益，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矿

产资源的国家所有者权益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
（３）将有效规避人为因素影响，推进依法行政，

保证采矿权有偿出让和价款征管工作更加科学、规
范、有序。

（４）丰富了矿产开发利用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

化内涵，在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促进矿山合理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调控矿产品的产能、提高资源利

用率和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以及矿山环境保护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５）引入合格矿业权评估机构，通过政企双方

紧密协调配合，共同探讨基准价款体系建立的思路、
程序和方法，同时对当前的矿业权评估理论进行有

益的探讨和尝试。

２．３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立

２．３．１　 采矿权基准价款的定义

采矿权基准价款的确定首先要由人民政府国土

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管理需要，划定基准价款的

范围和矿种。 当地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有资质的矿业

权评估机构，通过收集资料，按照采矿权价款评估的

通用方法对基准价款范围内的矿山进行采矿权价款

评估，在价款评估的基础上，在当地行政管理部门指

导下，主要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收集区域经济发展

规划和矿山设置规划，经与当地经济规划部门、国土

资源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后综合确定

的划定范围内各矿种的平均价款水平。 该价款水平

即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水平，同时又具有前瞻性

和指导区域矿山设置和产业布局的规划引导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单位可采储量价款值的形式。
２．３．２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组成要素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设围绕明确和建立基本

要素展开，依据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立的初步设

想和设定的体系应具有的基本功能、作用，莱芜市国

土资源局与矿业权评估机构经充分讨论后确定了采

矿权基准价款体系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采
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基准日；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

的矿种范围；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区域（或管理）

范围；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成果的结论形式；采矿权

基准价款体系成果的载体形式；采矿权基准价款成

果验收；采矿权基准价款的公布实施。
２．３．３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立过程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立过程既有对矿业权

评估过程的借鉴又有根据体系建立的基本框架进行

的创新和探索，既是相关理论体系的探索过程又体

现了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与采矿权价款评估理论的

不同，同时也能更准确的把握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

的内涵。
根据工作实践，各项工作的实施是一个交错进

行的过程，按照工作内容或性质分为如下几个主要

过程和阶段：
辖区内拟设立基准价款范围内矿山总体情况的

调研；
样本矿山采矿权价款评估、初步结论测算；
矿业权出让市场历史交易资料的统计分析；
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矿业权评估机构与代表性

矿山企业的座谈；
采矿权基准价款成果验收；
采矿权基准价款的公布实施。
该文以其中的两个基本过程和阶段，介绍基准

价款体系的建立过程：
（１）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中基准价款初步结论

的测算过程

采矿权价款评估是本基准价款评估项目的前提

和基础性工作。 采矿权价款评估的过程即是基准价

款结论形成的过程。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采矿权评估主要采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

法和可比销售法。
按照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及评估机构评估项目组

制定的工作程序和计划，３ 种基本矿业权评估方法

的选择运用过程如下：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按照所选取的评

估方法的要求收集资料，选取参数，合理确定评估

值。
评估人员分析、对比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市场

途径评估方法对同一样本矿山评估值的差异。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两种途径确定的样本矿山评

估值的异同，确定合理性因素，剔除不合理因素。
结合收集的样本矿山交易资料、评估机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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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地区基准价款评估情况，统计并确定评估过

程中所选取参数的取值范围，用相对具有普遍性的

参数替代体现个性的参数、用更为接近实际的参数

代替以前年度确定的需要更新的参数。
项目总负责人召开小组成员会，按照小组确定

的统一参数对收益途径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值与市

场途径确定的评估值进行拟合。
各小组对修正后的评估结论按照矿种和区域等

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形成小组初步结论，由
项目总负责人汇总形成基准价款初步结论。

（２）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成果验收过程

首先，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成果载体为采矿

权基准价款评估报告，该报告不同于一般的采矿权

评估报告；其次，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立过程

中，中介机构出具的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报告，根据

经济行为本质以及该经济行为所涉及合同关系的角

度看，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报告属于著作权中单位

作品的范畴，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属于著作权中委

托作品的范畴。 这使得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报告的

审查内涵远远大于一般矿业权评估报告审查的内

涵。 再次，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报告审查过程除了

对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程序

的完整合规性、相关参数选择的合法性等进行审查

外，还要对基准价款体系建立程序的合理性、开展工

作的充分性、调查资料和调查范围的完备性、评估方

案的合理性、基准价款体系的指导性、相关结论与区

域经济规划的匹配性进行审查。
综上，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采用专家组评审验

收方式，专家组成包括矿业权评估行业的经验丰富

的矿业权评估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及地

质方面的专家、大型矿山企业地质部门专家、政府财

政、价格、技术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等。
２．４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与采矿权价款评估的差

异

矿业权评估是个新兴行业，是在落实矿业权有

偿处置、满足国家确定矿业权有偿处置价款需要的

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介服务业。
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是在矿业权价款评估理论

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为了深化矿产资源市场建设，实
现矿产资源资产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矿产资源发

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矿山创新管理模式的

需要提出的。 制定的基准价款不是具体区域、具体

矿山、具体矿种的矿业权价款的收费标准，是反映矿

业权市场中矿业权价款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融合

了当地政府在加强矿产勘查、促进矿山合理布局、控
制部分矿产开采规模过快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和保护矿山环境等方面意图，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为矿山管理更多依赖经济方法、靠市场之手达到矿

产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一系列的区域性、标准性、统一

性的价款参考值。
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矿业权评估按照评估对象的不同分为采矿

权价款评估和探矿权价款评估。 基准价款评估特指

采矿权价款评估。
（２）采矿权价款评估是以采矿权有偿处置为评

估目的，对特定评估对象在某一时点的价值进行分

析、估算并提供专业意见的服务行为和过程，因此，
矿业权价款评估是矿业权价款处置过程的一个组成

部分，具有微观特性、体现的是矿山管理过程中的具

体问题，是单一性、有特定归属对象的个案评估。 采

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是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归属某

一区域的某一矿种的评估行为，其成果———采矿权

基准价款是公告价款，该成果具有反映区内某一矿

种的平均价款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功能，她不作为具

体矿山价款的评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事前管理方

式而非矿山管理的具体事务性工作。
（３）当前矿业权价款评估是一种法定行为。 目

前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是在矿山管理模式创新大背

景下，推出的一项创新管理辅助手段或新的管理形

式，制定采矿权基准价款，主要是用于规范石材类矿

山，特别是对小、散、不规范的露天矿点采矿权价款

的评估和征收行为，为现实中差异化的采矿权价款

评估和征收提供基本的、最低统一标准。 因此，基准

价款成果主要是一种指导和规范作用，其存在形式

是一种最低标准和矿山管理的行为依据。
（４）基准价款评估成果的价值内涵远远大于采

矿权价款评估的价值内涵，采矿权价款评估的价值

内涵仅局限于具体矿种、具体时点、具体的矿产特点

下形成的由矿产资源所有权人———国家享有的权益

价值，是一种市场即时行为，时效性特别强。 采矿权

基准价款则不同，既需要考虑市场因素，同时采矿权

基准价款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当地政府的产业导向、
矿山设置规划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图，它体现的不

仅仅是一个交易的金额，更多的体现的是矿业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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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生产要素的社会经济价值。
（５）由于采矿权价款评估与基准价款评估内涵

的差异，其评估程序和评估结论的产生必然存在一

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采矿权价款评估结论仅针对

具体矿业权、执业过程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及相关规范，就已经基本满足现有的管理规定；然
而，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过程中，矿业权评估师除了

要严格按照规范对选取的区域内样本矿山的矿业权

进行评估、形成具体的评估结论外，还要根据众多评

估样本的汇总情况、结合收集的历年度和近期矿业

权交易资料分析确定区域内具体矿种的基准价款，
然后根据初步确定的基准价款值再与行业内专家、
特别是当地政府部门、矿山发展规划部门进行沟通，
在沟通过程中首先由评估机构对基准价款的确定过

程和程序进行说明，以便相关部门对基准价款的现

实合理性进行论证，然后再由当地政府部门和矿山

发展规划部门结合政府规划和矿山发展规划，对基

准价款未来实施的合理性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

对确定的基准价款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体现和满足政

府规划和矿山发展规划需要，引导矿业权处置与经

济总体发展方向、产业结构调整相向而行。 经过以

上两个层次的分析论证，最终以修正后的结论作为

最终基准价款的结论，并形成基准价款报告，上报政

府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后在全市范围内实施。
另外，采矿权价款评估，有相对完善的行业规范

和基本成型的理论体系。 基准价款评估尚谈不上有

严格操作规程和严密的基础理论。
２．５　 采矿权基准价款结论与具体矿山价款评估结

论的关系

基准价款体系中确定的基准价款不是具体矿山

矿业权价款，也不是具体的收费标准，是由评估人员

评估测算后确定的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反映矿业权市

场中矿业权价款总体水平和变化趋势的均衡值和参

考值。 由于评估时点、经济环境和价值内涵不完全

一致，因此，具体矿山价款评估结论不必然与基准价

款一致或接近。
鉴于制定基准价款属于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工作

创新，相关的部门规章、管理体系尚未建立、《矿业

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ＧＭＶ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部分

参数已经难以全部满足现在矿业权评估的需要、可
比销售法评估过程中可比因素的选择，可比因素的

量化，相关参数的权重等尚无统一操作规范，矿业权

评估行业亦缺乏相关的评估技术规程，采矿基准价

款确定的过程、计算过程参数的选取尚存不足之处，
有待在今后工作实践中，随着相关的法规的出台和

评估理论的健全而逐步完善。

３　 结语

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的建立，是莱芜市国土资

源局在工作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矿山管理进行的探

索，难免在总体设计上有疏漏的地方、工作中有不妥

的地方，体系投入运行后可能遇到新的未知的情况。
莱芜市国土资源局将在现有的矿山管理体系下，结
合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具体的运行情况，做进一步

的完善和修正。
关于采矿权基准价款体系建立过程中各种评估

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方法适用性的探讨、评估参数

的选取、采矿权基准价款评估法律属性的相关探讨

等基础理论性工作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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